國立屏東大學文教事業經營碩士在職學位學程

學生實習紀錄表
	姓   名
	
	學號
	

	聯絡電話
	
	實習期間
	

	一、研發實習

	實習日期
	實習時數
	實習單位/

地點
	活動名稱或主題
	認證欄

	
	
	
	
	時數
	簽章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研發實習時數小計
	
	


	二、產業實習

	實習日期
	實習時數
	實習單位/

地點
	活動名稱或主題
	認證欄

	
	
	
	
	時數
	簽章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產業實習時數小計
	
	

	
	
	

	三、審核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本欄位由學程辦公室填寫）

	□累計完成研發實習    小時

□累計完成產業實習    小時

□在職證明可折抵     實習    小時
	實習時數合計
	時數
	承辦人簽章

	
	
	
	□符合本學程學生實習要點規定。

	附註
	1.學生於文教事業相關機構曾任職或在職者（服務年資須達半年以上），請檢附在職證明，經學程主任認可後可折抵實習時數。
2.實習紀錄時數由實習單位核章證明；若實習單位給發研習條，請直接黏貼在橫列上；若核發相關證明文件，請檢附影本，由學程辦公室審核後於認證欄簽署之。若未核發證明文件，請實習單位或指導老師簽章認證之。

3.研究生申請論文口試時，請出示本紀錄表。


申請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程主任簽章：
